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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新政综〔2017〕356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直各单位：
　　现将《新罗区竞争性扶贫项目资金扶持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政府
　　2017年11月13日
新罗区竞争性扶贫项目资金扶持办法(试行)　　
　　2016年以来，为促进扶贫与扶志相结合，我区率先开展了竞争性扶贫项目试点工作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高度认可，决定在全市范围推广“竞争性扶贫新罗经验”。根据《龙岩市激励性扶贫项目实施方案(试行)》（龙脱贫办〔2017〕53号）精神，为进一步激发贫困对象的主观能动性和内生动力，推动更多经营实体和社会力量带动帮扶贫困对象通过自身努力实现脱贫增收，特制定本试行办法。
　　一、目的意义
　　精准扶贫，重在扶志，贵在“授人以渔”。通过扶贫项目支持，为贫困户创造条件、搭好平台，并引入激励机制，让贫困户通过竞争方式，选择自己想做的、能做的、会做的产业，多劳多得，不劳无获，从而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实现扶贫与扶志相结合，推动扶贫方式从“输血”向“造血”转变，激励贫困群众从“要我脱贫”向“我要脱贫”转变，发挥示范典型的激励、引领和辐射作用，激发广大干部、贫困对象、各类经营实体和社会力量积极投身脱贫攻坚实践。
　　二、实施方式
　　竞争性扶贫项目扶持按照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方式，由区脱贫攻坚战役指挥部办公室主导；镇（街）配套、牵头组织；搭建竞争性扶贫项目（平台）的各类经营实体具体实施。
　　三、扶持对象
　　搭建竞争性扶贫项目（平台）的各类经营实体、竞争上岗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公益性岗位除外）、宣传引导贫困对象参与竞争性扶贫的单位。
　　四、项目评审
　　为确保竞争性扶贫项目（平台）申报材料的客观性、完整性，设立新罗区竞争性扶贫项目（平台）评审小组（简称评审小组，下同），组长由区脱贫办主任兼任，副组长由区财政局分管领导兼任，成员由区农业局（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脱贫办、林业局、审计局等单位分管领导组成。主要职责为定期召开会议，对申报对象提供相关申报材料及手续的完整性、可否给予项目启动扶持、项目实施补助及补助金额等事项进行集体评估会审，研究、确定并提出拟补助的项目（平台）及补助额度的建议名单，报区脱贫攻坚战役指挥部研究审定。
　　五、扶持标准
　　扶持资金分为项目启动扶持、项目实施补助、宣传引导奖补三个类别。
　　（一）项目启动扶持
　　对帮扶带动佐证材料齐全、初审材料完整，并通过评审小组审核认定的竞争性扶贫项目（平台），每提供一个竞争性岗位的，给予帮扶带动的项目业主1000元项目启动资金扶持。
　　（二）项目实施补助
　　根据具体项目的实际投入、帮扶带动的人数、辐射带动的效益等，对竞争性扶贫项目（平台）给予相应补助。由该项目（平台）对通过竞争上岗并取得实效的贫困户给予一定的奖励（补助资金必须100%投入用于搭建竞争性扶贫项目平台和对贫困户的帮扶、培训和奖励等支出）。
　　1.市级以上培育的竞争性扶贫项目（平台），采取“一事一议”的办法。
　　2.市、区重点培育的竞争性扶贫示范项目（平台），每个给予一次性补助10—15万元。
　　3.镇（街）培育的竞争性扶贫项目（平台），每个给予一次性补助3—5万元。
　　4.行政村培育的竞争性扶贫项目（平台），每个给予一次性补助0.5—2万元。
　　对市级及以下培育的竞争性扶贫项目（平台）且在补助额度范围内的，由评审小组审核，集体研究并提出拟补助的项目（平台）及补助额度的建议名单，报请区脱贫攻坚战役指挥部研究、审定，原则上采取“先建后补”“以奖代补”的方式。
　　（三）宣传引导奖补
　　对于宣传报道竞争性扶贫相关做法、引导贫困对象参与竞争性扶贫项目、竞争“上岗”的贫困对象脱贫增收的真人真事，以及通过竞争性扶贫项目激发贫困对象内生动力，带动促进贫困对象实现脱贫增收的单位给予一定的宣传引导工作经费奖补。
　　1.在市级主流媒体（龙岩电视台、闽西日报、龙岩政府网、闽西新闻网等）报道竞争性扶贫的，每篇次给予工作经费奖补1000元。
　　2.在省级主流媒体（福建电视台、东南卫视、福建日报、福建省政府网、改革信息、八闽快讯等）报道竞争性扶贫的，每篇次给予工作经费奖补3000元。
　　3.在省级以上主流媒体[中央级电视台、新华社(含新华社福建分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日报、新华每日电讯、农民日报、新华网、人民网、中国新闻网、中国政府网等]报道竞争性扶贫的，每篇次给予工作经费奖补5000元。
　　在以上报刊头版头条发布的，在工作经费奖补标准的基础上，每篇增加奖补50%。在补助原则范围内，以组织宣传报道单位提供的宣传报道底稿和相关视频、截图、报刊原件等为依据，由区脱贫攻坚战役指挥部办公室会同财政局、审计局、区委报道组、区广电宣传中心等相关部门，组成竞争性扶贫宣传引导评审小组进行联合审核，提出奖补篇目及奖补额度的建议名单，报请区脱贫攻坚战役指挥部研究、审定（同样的内容，多处转载的按最高级别只认定奖补一次，不重复叠加奖补）。
　　六、工作要求
　　1.公开公正，注重实效。坚持公开透明，严格执行公示制度，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确保帮扶带动项目的真实性和实际成效。
　　2.严格把关，严守纪律。规范程序，严格审核，认真受理投诉举报。对弄虚作假、虚报冒领、套取补助资金的，一经发现查实，将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附件：1.新罗区竞争性扶贫项目（平台）补助扶持评审小组成员名单
　　2.新罗区竞争性扶贫项目宣传引导工作经费奖补评审小组成员名单
　　3.新罗区竞争性扶贫项目启动资金扶持评审表
　　4.新罗区竞争性扶贫项目实施评审表
　　5.新罗区竞争性扶贫项目宣传引导工作经费奖补评审表　　
　　附件1　　
新罗区竞争性扶贫项目（平台）补助扶持
评审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李锦光  区农业局局长、脱贫办主任
　　副组长：林丽湘  区财政局副局长
　　成  员：魏江生  区农业局副局长、脱贫办副主任
　　罗玉泉  区农业局党组成员、区纪委派驻区农业局
　　纪检组组长
　　陈远征  区林业局副局长
　　吴源花  区审计局副局长
　　谢辉炎  区脱贫办副主任
　　区农业局种植业分管领导
　　区农业局养殖业分管领导
　　区农业局农产品加工业分管领导
　　附件2
新罗区竞争性扶贫项目宣传引导
工作经费奖补评审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李锦光  区农业局局长、脱贫办主任
　　副组长：吴庆安  区广电宣传中心主任
　　成  员：林丽湘  区财政局副局长
　　吴源花  区审计局副局长
　　魏江生  区农业局副局长、脱贫办副主任
　　罗玉泉  区农业局党组成员、区纪委派驻区农业局纪检组组长
　　谢辉炎  区脱贫办副主任
　　温连光  区委报道组组长
附件3
新罗区竞争性扶贫项目启动资金扶持评审表
	项目申请人
姓 名
	 
	身份证
号 码
	 
	联系电话
	 

	项目名称
	 

	项目
简介
	注：包括项目实施计划、竞争上岗的贫困户数、带动贫困户预期收益、预期效果等。

	镇（街）
初审
意见
	注：请写明经实地调查核实，情况属实。
镇（街）评审小组组长签字： 镇政府（办事处）公章
年 月 日

	区竞争性扶贫项目（平台）评审小组评审意见
	经区评审小组集体评估会审、研究，决定给予该项目启动资金扶持 万元（大写金额： 万元）。
评审小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4
新罗区竞争性扶贫项目实施补助评审表
	项目申请人
姓 名
	 
	身份证
号 码
	 
	联系电话
	 

	项目名称
	 

	项目
简介
	注：包括项目实施情况、带动贫困户增收情况、取得的实际效果等。

	镇（街）
审核
意见
	注：请写明经实地调查核实，情况属实。
镇（街）评审小组组长签字： 镇政府（办事处）公章
年 月 日

	区竞争性扶贫项目（平台）评审小组评审意见
	经区评审小组集体评估会审、研究，拟给予该项目补助扶持资金 万元（大写金额： 万元），并报请区脱贫攻坚战役指挥部审定。
评审小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区脱贫攻坚战役指挥部审核意见
	指挥部领导审定签字： 区脱贫攻坚战役指挥部（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5
新罗区竞争性扶贫项目宣传引导工作经费奖补评审表
	申请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宣传
报道
情况
	序号
	稿件标题
（含文字、视频等）
	采用单位名称
（媒体）
	采用时间
	撰稿人

	
	 
	 
	 
	 
	 

	
	 
	 
	 
	 
	 

	
	 
	 
	 
	 
	 

	
	 
	 
	 
	 
	 

	
	 
	 
	 
	 
	 

	申报
单位
审核
意见
	注：请写明经审查审核情况属实，同意申报。
单位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区竞争
性扶贫
宣传引
导评审
小组意
见
	经区评审小组集体会审，拟给予竞争性扶贫项目宣传引导工作经费奖补 万元（大写金额：
万元），并报请区脱贫攻坚战役指挥部审定。
评审小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区脱贫
攻坚战
役指挥
部审核
意见
	指挥部领导审定签字： 区脱贫攻坚战役指挥部(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申请单位须提供宣传报道底稿和相关视频、截图、报刊原件等作为依据。



